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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安监〔2018〕167 号

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应急管理部
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

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

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18〕7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企业落实安全制度主体责任。全面

实施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是落实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

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》的

工作要求，也是加强安全风险防控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重要抓手，

各地要切实增强实施这项制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，深刻学习领会



— 2 —

制度规定的适用范围、重点内容、基本要求、程序方式、监督任

务，精心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工作，

指导督促有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、抓紧实施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

公告制度。

二、认真开展安全风险研判，严格实施安全承诺公告制度。

各地要结合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

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《广东省安全监管局进一

步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》要求，督促企

业建立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。要逐级开展安全风险研判，

建立清晰的安全风险研判工作流程，组织开展企业安全风险分析，

从生产装置、危险化学品罐区等重大危险源、高危生产活动及作

业等方面研判存在的安全风险，形成企业全员、全岗位、全流程

的安全风险研判和风险管控制度化体系；强化安全承诺公告，主

要公告企业当天的生产运行状态和可能引发安全风险的主要活

动，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承诺当日所有装置、罐区是否处于安全运

行状态，安全风险是否得到有效管控。

三、全面加强监督检查，切实推进工作落实。各地要将企业

履行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情况纳入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，对逾期

未建立制度、不开展安全风险研判、安全风险研判走过场、承诺

公告内容不真实的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，并责令其限期整改。

要每月对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实施

动态管理，将企业履行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情况作为安全生产守

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重要依据，督促企业自觉落实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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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主体责任。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监管局要加快升级网站功能，

设置安全承诺公告栏目，向社会公开企业安全承诺公告。要督促

安全评价机构将企业落实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情况纳入

现状安全评价、评估报告的基本内容。

请各地迅速将本通知传达至本辖区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及有关

企业，并于 2018 年 12月 5日前将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

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情况报送省安全监管局监管三处，省安全

监管局将适时进行通报和抽查。

附件：应急管理部关于全面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研

判与承诺公告制度的通知

（联系人：蔡俊豪，电话：020-83135794，电子邮箱：709524484@qq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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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有关中央驻粤和省属企业、安全评价机构。

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校对人：蔡俊豪 打字：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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